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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贵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付林
慧、瓦莉萍、邵为福、陈丽娇、张敏亚、邱小波、孔阳平、朱
晓铭、郑祥友、滕文焕、安利琴你单位集体劳动争议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
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264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
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
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紫桓华韵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
高治军、洪斌斌、陈军、倪恩东、孙文尹、张云龙、张静雷、
胡艳、隋鑫、王琦、张婷婷、谭淋淋、薛锦、陈泽民、何悦晗、
许雅敏、林腾辉、方以芃诉你单位集体劳动争议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四十一条第一款之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

城劳人仲案（2018）270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1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
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
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
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紫桓华韵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
李杭波、徐冰、周谊、汤奇、滕军、叶俊豪、黄理强、王晓蓉、
马昕、李海岳、洪诚超、罗专源、郑富银、朱菁、张文龙、徐
晓娜、李鹏鹏、殷兴越、李双东、冯冠正、张恒、张秋生、李
洪东、沈颖诉你单位集体劳动争议，现已经审理终结。根
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
款之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18）271-1号和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271-2号仲
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1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李杭波、徐冰、周谊、滕军、洪诚超、
罗专源、郑富银、朱菁、张文龙、殷兴越、冯冠正、张恒、张

秋生、李洪东诉你单位的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
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
决。其余申请人诉你单位的裁决为非终局裁决，如不服
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271-2号裁决，可在收到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李鹏飞：本委受理你诉浙江嘉地实业有限公司支付
工资等劳动争议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委浙杭江干劳人仲案（2018）636号仲裁决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广景弄 6 号，联系电话：
0571-56135528）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传捷快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杨文娟等27人
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
南湖劳人仲案[2018]第16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
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18 年 1 月至 4 月工资共计
179374.66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上海杰橙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朱军
芳等14人诉你单位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案[2018]第18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
内容如下：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8年3月至4月工资共
计81891.00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9月30日

为事业发展需要，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通
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将浙江金穗律师事务所更名为
浙江和义观达（慈溪）律师事务所。

浙江金穗律师事务所原设立资金，由原合伙人
撤回。浙江和义观达（慈溪）律师事务所的设立资金
由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注入。

吸收合并前浙江金穗律师事务所的债权债务
由原浙江金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承担相关法律
责任。

吸收合并后成立的浙江和义观达（慈溪）律师事
务所由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承担权利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浙江金穗律师事务所

2018年9月30日

变更公告
被行政处理人：温州易泊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翁仕杰

经查实，你单位无故拖欠沈胜瀚2016年6月至2016年7月共计4542元的工资，你单
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
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沈胜瀚2016年6月至2016年7月
共计4542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共计2271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你单位
应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2018〕1号）。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
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理决定。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9月30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被告知人：浙江华科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吉祥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项雪来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的共计6500元的剩余工
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
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足额支付项雪来2017年12月至
2018年1月的共计6500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共计3250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
算）。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温龙人
社监理先告字〔2018〕3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
定，你单位可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
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166号，联系电话：0577-86922811）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
陈述和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9月30日

行政处理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被继承人张惠敏（男，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四日出生）于二〇〇四年二月九日死亡，留
有杭州市联珠里10号西单元303室房产遗产份额，现张惠敏的配偶夏费心向本处申请办
理继承公证，要求继承上述遗产。因张惠敏之母朱翠娥晚于张惠敏死亡，为查明朱翠娥
之继承人等情况，本处特此公告，如有朱翠娥之合法继承人，或其他权利请求人认为具
有上述遗产请求权的，可在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向本处提出主张并提交证明材料。

本处地址：杭州市清泰街348号雪峰大厦
联系电话：86998784或87825589（区号0571）
联系人：闻颖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

2018年9月30日

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9月30日

（2018）浙0381破201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味之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味之佳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味之佳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的同意，
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9月25日裁定受理味之
佳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月27日指定浙江合
一律师事务所为味之佳公司管理人。味之佳公司债权人
应于2018年11月4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
[地址：瑞安市万松东路安阳大厦1125室；邮政编码：
325200；联系人：诸葛诺曼（13806806200）、联系人：陈莉
娜（1361661423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味之佳公司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07日上午08时30分在本院
1406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味之佳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07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玉章箱包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玉章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玉章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瑞安市革兴
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
年9月20日裁定受理玉章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
年9月27日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为玉章公司管理
人。玉章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10日前，向管理人
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阳路398号；邮政编
码：325200；联系人：邵中飞（13587504155）、联系人：张茜
（1826776625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玉章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13日上午08时30分在本院
1406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玉章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08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康美达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康美达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康美达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瑞安市正马机
动车部件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
年9月25日裁定受理康美达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9月27日指定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为康美达公
司管理人。康美达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10日
前，向管理人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罗阳大
道香江公馆3单元2楼；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邱紫
嫣（13868388381）〕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康美达公司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13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
1406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康美达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09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佳龙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佳龙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佳龙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瑞安市支行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
查，于2018年9月25日裁定受理佳龙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18年9月27日指定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为
佳龙公司管理人。佳龙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11月
11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万
松东路安阳大厦1125室；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诸
葛 诺 曼 （13806806200） 、联 系 人 ：陈 莉 娜
（1361661423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佳龙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14日上午08时30分在本院
1406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佳龙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04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兴隆针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隆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兴隆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的同意，将本案
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9月19日裁定受理兴隆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9月27日指定瑞安融信联
合会计师事务所为兴隆公司管理人。兴隆公司债权人
应于2018年11月26日前，向管理人瑞安融信联合会计
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南方大厦15A楼A座；邮政编
码：325200；联系人：阮臣娒（0577-65827398）、吴双节
（1508893396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兴隆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11月29日下午14时0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兴隆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2993号

顾永明、吴天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顾永明、吴天明债权人撤销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2民初4617号

平湖市家美箱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湖市
志发纸业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证据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与举证期限均为15日。本院定于2019年1月
7日上午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3755号

沈杰：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锋叶与被告沈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0481民初375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一、被告沈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张锋
叶借款1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8年5月17日起
按月利率 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被告沈杰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锋叶实现债权费用
2500元。三、驳回原告张锋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元，由被告
沈杰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沈杰负担（支付方式：该款
原告已垫付，由被告直接支付原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3756号

徐林平：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锋叶与被告徐林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0481民初375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令：一、被告徐林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张锋叶借款36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8年5
月17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张锋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由原告张锋叶负担
80元，由被告徐林平负担72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负
担（支付方式：该款原告已垫付，由被告直接支付原告）。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3民初7036号

姚建富：本院受理原告沈永泉诉被告姚建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
告诉请判令：一、请求判令被告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30435元；二、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自起诉之
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利息损失（计算到被告实际履行
日止）；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913号

钮林生、李秋芳：本院受理原告武志国与被告钮林
生、李秋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502民初291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908号

严伟强、汪建琴：本院受理原告武志国与被告严伟强、
汪建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浙0502民初29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907号

姚海明、杨丽：本院受理原告高国远与被告姚海
明、杨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0502民初290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850号

闵学明：本院受理的原告俞国勇与被告闵学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502民初38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309号

沈永明、朱国荣：本院受理原告张小洪与被告沈永明、朱
国荣、叶春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浙0503民初1309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
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960号

永康市鑫涛工具厂、李跃进:本院受理原告湖州三行
线缆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民事
裁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9年1月
11日9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2743号

陈杜明：本院受理原告袁金娣与被告陈杜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23民初
27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14399号

雷杰：本院受理原告谢春燕与被告雷杰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材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
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归还货款人民币141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8年6月29日按年利率6%
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
法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允荣、
颜丹丹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12月25日9时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14436号

李花、金明：本院受理原告金梅与被告李花、金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
关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原告诉请：判令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572713元
整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自2015年5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付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
骆巧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允荣、颜丹丹组成合议
庭，定于2018年12月25日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14622号

谢修德（330324198012195192）：本院受理原告
潘暮春诉被告谢修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
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
于2018年12月25日15:
30在廿三里法庭三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届时你应按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通知书
15A Xihu Investments S.à r.l.(“转让方”)与赵濛楚(“受让方”)于2018年8月3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

经将其于下述“债权”项下拥有的全部权益,包括主债权及担保债权一并转让给“受让方”，现赵濛楚为下述债权的合法权
利人。 转让方 15A Xihu Investments S.à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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